
新制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 申請對象：111學年度以後入學者(含 111學年度) 

⚫ 申請資格： 

✓ 獎學金：前一學年度學業成績平均達 80分且班排名前 50%。 

✓ 補助金：前一學年度學業成績平均達 80分以上而班排名未達前 50%， 

                或學業成績達 70分以上未滿 80分。 

⚫ 申請名額限制：補助金有名額限制，優先順序為： 

(一) 前一學年度學業平均成績達 70分以上未達 80分且班排名前 50% 

(二) 班級排名百分比 

(三) 操行成績 

(四) 低收入戶 

(五) 中低收入戶 

(六) 特殊境遇家庭(持有社會局核發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認定公文) 

(七) 參與本校學生輔導中心活動次數 

⚫ 申請金額： 

類別 障礙程度 獎學金 補助金 

身心障礙 

輕度 3萬 1萬 

中度以上 4萬 2萬 

 

⚫ 如有符合資格，請洽個管老師拿申請書及準備相關資料。 

 

 

 



舊制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 申請對象：110學年度以後入學者(含 110學年度) 

⚫ 申請資格： 

✓ 獎學金：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達 80分。 

✓ 補助金：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達 70分以上未滿 80分。 

⚫ 申請名額限制：無 

⚫ 申請金額： 

類別 障礙等級 獎學金 補助金 

身
心
障
礙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語言障礙 

輕度 30,000 10,000 

中度以上 40,000 20,000 

肢體障礙 

腦性麻痺 

輕度 12,000 10,000 

中度以上 22,000 20,000 

多重障礙  40,000 20,000 

其他障礙 
輕度 12,000 10,000 

中度以上 20,000 1,200 

資賦 

優異 

符合特殊教育法第四條所定學術性

向資賦優異、藝術才能資賦優異、

創造能力資賦優異、領導能力資賦

優異或其他特殊才能資賦優異之學

生。 

40,000 

 

 

⚫ 如有符合資格，請洽個管老師拿申請書及準備相關資料。 

 


